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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考核奖惩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规范管理基金会，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形成激励竞争机制和营造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参照国家《公务员奖励规定》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考核内容和标准

第二条  围绕工作目标与任务，考核工作人员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综合能力素质，重点考核思想品德和工作实绩：
（一）考核内容分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
（二）考核标准以工作人员的职位（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

第三章  考核办法

第三条  采取年终考核制：
（一）自我总结。即被考核人对职位（岗位）职责履行情况和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书面总结，填写《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二）述职测评。工作人员的述职测评由基金会领导班子统一安排时间，集中进行述职测评。实行自我评价、群众评价、领导评议的综合测评方式。
正、副秘书长的测评采取自我述职、理事长评议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的测评方法。正、副秘书长述职测评应有业务主管单位人员、理事长和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参加，进行述职和综合考评，考评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
第四条  考核等次的确定。考核等次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年度考核一般应确定为基本称职（基本合格）等次：
（一）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10天的；事假连续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45天的；病假连续30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90天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工作人员基本素质教育培训或参加工作人员培训考试不合格的；
（三）因直接责任事故造成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损失价值达到1.5万元以上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四）工作责任心不强，责任差错在两次以上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上班时间经常脱岗、串门、网上聊天、打游戏、搬弄是非、破坏团结、影响工作，经查证情况属实的；
（六）工作效率低，办事拖拉、推诿，服务态度不好，违反工作程序，在工作中被投诉两次以上且情况属实的；
（七）当年度受行政警告处分、党内警告处分的；
（八）其他应确定为基本称职（基本合格）等次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年度考核一般应确定为不称职（不合格）等次：
（一）年度考核民主测评基本称职、不称职票数达40%以上，其中不称职票数占20%以上的；
（二）作风散漫、纪律松弛、经常迟到早退或上班时间经常办私事，经领导两次以上正式谈话、批评教育仍不改进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平时考核、年度考核、经教育仍拒绝参加考核的；
（四）在公众场合散布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在外事活动或业务工作中做出有损国家荣誉及尊严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有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威胁、敲诈行为的，或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的；
（七）因打架、酗酒闹事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被有关部门处罚或告知本单位的；
（八）参与赌博、迷信、色情等活动，被有关部门处罚或告知本单位的；
（九）因责任事故造成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损失达到3万元以上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十）工作责任心不强，责任差错在三次以上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一）工作效率低，办事拖拉、推诿，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或被投诉三次以上且情况属实的；
（十二）其他应确定为不称职（不合格）等次的。

第四章  奖惩办法

第五条  对当年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级的工作人员给予奖励。
第六条  对当年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实行诫勉谈话，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将予以辞退。

第五章  附  则

第七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八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